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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市 教 育 局
郑 州 市 财 政 局

郑教财〔2011〕52号

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体局（教育局）、财政局，各中等职业学校：

为加强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管理，确保资助政策

顺利实施，依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

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7〕84 号）、《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豫政〔2007〕57

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财办教〔2007〕115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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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郑州市教育局、郑州市财政局制定了《郑州市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财政局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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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

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7〕84号）、《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豫政〔2007〕57

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财办教〔2007〕115号）

精神，为加强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以下简称国家助学

金）的管理，确保资助政策顺利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

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含中师）、成人中专、职业中专、职

业高中、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的中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

等。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生中农村户籍的学生、县镇非农户口的

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主

要包括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低收入家庭和因突

发事件等因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学生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



—4—

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

第四条 进一步规范招生机构和招生行为，未经招生资格审

查和公示的学校不得招生；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备案的教学点

或联办学校学生不得申请国家助学金。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中等职业学校不得借联合办学的名义，随意设立分校或校外办学

点；不得以联合招生合作办学为名进行乱招生、乱收费；未列入

教育部跨省招生来源计划的学校不得跨省招生。

第五条 符合跨省及城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的学校招收的学

生，在就读学校注册学籍，在联办学校备案。学生转学进入联办

学校，由联办学校为其申报学籍，原就读学校随即注销其学籍，

国家助学金均由学生所在就读学校负责申请发放。

第六条 学校不得为同一学生同时向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申

报国家助学金。

第七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 元。市属学校资

金来源及分担比例是：中央财政负担60%（900元）；省级财政负

担12%（180元）；市财政分担28%（420元）。县（市、区）属学

校资金来源及分担比例是：中央财政负担 60%（900元）；省级财

政负担12%（180元）；县（市、区）财政分担28%（420元）。

第八条 国家助学金在每学期开学后申请和评定。学校应将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 1）及《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见附件 2）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

录取的新生。新生在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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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农村户籍和县镇非农户籍的学生提

供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除提供

上述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

复印件或家庭所在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原

件。

第九条 各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本办法受理学生申请，组织

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学校将初审结果及受助学生相关申请材料报至同级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进行复审、汇总。

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经复审符合受资助条件的学生信息

和审核意见报同级财政、教育部门审批，同时将审批结果以纸质

和电子文件的形式反馈至学校存档。

第十条 受助学生在学习期间因退学、转学、开除学籍等原

因离开学校的，学校应及时到学籍管理部门办理学籍注销手续，

并从下月起停发其国家助学金。

第十一条 学校上报的采集表信息要与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管理信息系统相一致，及时更新系统内的信息，对学籍查重未

通过的学生要查明原因，及时解决。除2月份和 8月份外，每月

25日前要对系统内的受助学生名单进行重新提交，以便生成本月

资助数据，同时以纸质文件形式上报学生当月的流动情况。

第十二条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

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资助工作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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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学校要依据本办法制定本校国家助学金具体实施

办法，成立资助管理办公室，至少配备两名人员（其中至少一人

专职）具体负责学生资助日常工作。

资助管理办公室要有独立的办公场所，配备专用电脑、打印

机、电话和文件柜等必要的办公设施。

第十四条 资助管理部门统一为学生办理中职资助卡，直接

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收缴学生资

助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从受助学生助学金中扣减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

受理结果、资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十六条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免学费为主，

以校内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

的资助政策体系。学校每年应提取不低于事业收入 5％的经费用

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

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实行“学生资助绿色通道”制

度，对携有可证明其家庭经济困难材料的新生，在完成学籍注册

之前，可先办理入学手续，根据核实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予以不同

方式的资助。

第十七条 国家助学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并接受审

计、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的监督。郑州市教育局将联合财政、

审计、监察等部门不定期对各学校资助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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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国家助

学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的

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学生资助工作开展好、成绩突出的县区和

学校予以表彰。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郑州市教育局、郑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各县（市、区）和学校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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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学校名称：

学生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专业
年级
班级

入学
时间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
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
经济
状况

户籍性质
□农村（含县镇）
□城市

主要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
年收入

人均年
收入

申请
助学
金的
主要
理由

申请人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
审核
意见

班主任： 签字

学校
审核
意见
及公
示结
果

负责人：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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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

◆ 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具体内容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学生

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国

家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

奖学金，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助

学贷款。

◆ 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学校

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学校是指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

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含中师）、职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

中、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的中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等。

◆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

一、二年级在校生中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学生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

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

◆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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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每年1500元。

◆ 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与发放程序

国家助学金按学期申请和评定。具体流程如下：

①学生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②学生在新学期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交申请表，并递交

相关证明材料；

③学校受理学生申请，并进行资格审查；

④学校组织初审，将初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

日的公示；

⑤学校将拟资助学生名单报有关部门审批；

⑥资助管理部门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并将

国家助学金通过银行直接转入学生帐户。

主题词：教育 中职助学金 管理办法 通知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1年 4月 28日印发


